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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联民生证券承销保荐有限公司

关于沈阳宏远电磁线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度募集资金存放、管理与实际使用情况的

专项核查报告

国联民生证券承销保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联民生承销保荐”或“保荐机

构”）作为沈阳宏远电磁线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宏远股份”或“公司”）向

不特定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北京证券交易所上市的保荐机构，根据《证券

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监管规则》《北京证券交易所股

票上市规则》《北京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持续监管办法 (试行)》《北京证券交易所

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细则》《北京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持续监管指引第 9

号——募集资金管理》等有关规定，对宏远股份 2025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

况进行了核查，具体情况如下：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一）募集资金金额及到位时间

2025年 5月 20日，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出具了《关于同意沈阳宏远电磁

线股份有限公司向不特定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股票注册的批复》 (证监许可

[2025]1416号)，同意公司向不特定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股票的注册申请。公司股

票于 2025年 8月 20日成功在北京证券交易所上市。

2025年 8月 11日，公司向不特定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普通股 30,681,823股

（超额配售选择权行使前），发行价格 9.17元/股，募集资金总额为 281,352,316.91

元，扣除不含税的发行费用 42,837,536.03 元后，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

238,514,780.88元，到账时间为 2025年 8月 13日。公司因行使超额配售选择权，

新增发行普通股 4,602,273股，募集资金总额为 42,202,843.41元，扣除不含税的发

行费用 434.18元，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 42,202,409.23元，到账时间为 2025年 9月

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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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本次股票发行数量 35,284,096股（含行使超额配售选择权所发新股），发

行价格为 9.17元/股，募集资金总额为 323,555,160.32元，扣除不含税的发行费用

42,837,970.21元后，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 280,717,190.11元，上述募集资金到位情

况已经中汇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验证并出具了中汇会验[2025]10416号

及中汇会验[2025]10834号《验资报告》。

（二）募集金额使用情况和结余情况

本年度使用募集资金 148,090,021.01元，其中已置换先期投入金额和发行费用

71,968,020.94元。

截至 2025年 12月 31日，结余募集资金(含利息收入扣除银行手续费的净额)

余额为 149,508,580.14元。

（三）募集资金的专户存储情况

截至 2025年 12月 31日，募集资金存储情况如下：

单位：人民币元

账户名称 开户银行 银行账号 募集资金余额

沈阳宏远电磁线

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沈阳浑南支行
71160078801600001149 6,766.94

沈阳宏远电磁线

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沈阳浑南支行

71160078801800001148
（见注）

4,729.87

沈阳宏远电磁线

股份有限公司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沈

阳青年大街支行
422140100100143189 16,696,196.99

沈阳宏远电磁线

股份有限公司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沈

阳新世界支行
8112901013301057910 970.81

沈阳宏远电磁线

股份有限公司
民生银行沈阳分行 653241260（见注） 39,170,622.31

沈阳昌盛电气设

备科技有限公司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沈阳浑南支行
71160078801400001173
（见注）

18,166,810.89

沈阳昌盛电气设

备科技有限公司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沈阳浑南支行
71160078801200001174 64,188,417.66

沈阳昌盛电气设

备科技有限公司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沈

阳新世界支行
8112901012201075162 11,274,064.67

合计 149,508,580.14

注：截至本核查意见出具日，以上三个账户所对应募投项目已实施完毕，对应募集资金专

户已销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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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募集资金管理情况

为规范公司募集资金管理，保护投资者合法权益，根据《北京证券交易所股票

上市规则》和《北京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持续监管指引第 9号——募集资金管理》

等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公司对募集资金进行专户存储管理，并与民

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业务已迁移至国联民生证券承销保荐有限公司）、上海浦东

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沈阳浑南支行、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沈阳青年大街支行、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沈阳新世界支行、民生银行沈阳分行营业部分别签署了《募

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公司及公司全资子公司沈阳昌盛电气设备科技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昌盛电气”)与国联民生证券承销保荐有限公司、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沈阳浑南支行、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沈阳新世界支行分别签署了《募

集资金四方监管协议》。

三、本报告期募集资金的实际使用情况

（一）募投项目情况

公司 2025年度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详细情况详见本报告附表“募集资金使用情

况对照表（向不特定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并上市）”。

募投项目可行性不存在重大变化。

（二）募集资金置换情况

公司于 2025年 11月 4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第三届董事会审计委

员会第五次会议、第三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2025年第二次专门会议，审议通过《关

于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已投入募投项目及已支付发行费用的自筹资金的议案》，

同意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已投入募投项目及已支付发行费用的自筹资金 7,196.80

万元。中汇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关于沈阳宏远电磁线股份有限公

司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和支付发行费用的鉴证报告》（中汇会鉴

[2025]11344号）。

（三）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不存在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情况。

（四）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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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期，公司不存在使用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情况。

（五）募集资金使用的其他情况

鉴于募投项目中“电磁线生产线智能数字化扩建项目”、“电磁线研发中心建

设项目”和“新能源汽车高效电机用特种电磁线生产基地项目”的实施主体为公司

全资子公司昌盛电气，公司于 2025年 9月 26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第三

次会议、第三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2025年第一次专门会议、第三届董事会第七次会

议，审议通过《关于使用募集资金向全资子公司提供借款以实施募投项目的议案》，

同意使用向不特定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股票的募集资金向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主

体，即全资子公司昌盛电气提供无息借款，以实施募投项目，无息借款金额为

145,642,500.00元，已存放于募投项目实施主体昌盛电气的募集资金专户，公司已

与募投项目实施主体昌盛电气、保荐机构、存放募集资金的银行签订募集资金四方

监管协议，对募集资金的存放和使用进行监督管理。

四、变更募集资金用途的资金使用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不存在变更募集资金用途的情况。

五、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中存在的问题

公司对募集资金相关信息进行了及时、真实、准确、完整的信息披露；已使用

的募集资金均投向所承诺的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不存在违规使用募集资金的重大情

形。

六、会计师鉴证意见

中汇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公司截至 2025年 12月 31日止募集资

金的存放、管理与实际使用情况出具鉴证报告（中汇会鉴[2026]6130号），认为宏

远股份管理层编制的《关于 2025年度募集资金存放、管理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

报告》在所有重大方面符合《北京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北京证券交易所上

市公司持续监管指引第 9号——募集资金管理》（2025）及相关格式指引的规定，

公允反映了宏远股份 2025年度募集资金实际存放、管理与实际使用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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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保荐机构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公司 2025年度募集资金存放、管理和实际使用符合

《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监管规则》《北京证券交

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北京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持续监管办法 (试行)》《北京证券

交易所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细则》《北京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持续监管指引

第 9号——募集资金管理》等法规和文件的规定，公司对募集资金进行了专户存储

和专项使用，有效执行募集资金监管协议，公司已及时、真实、准确、完整地披露

了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的相关信息，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途和损害股东利益

的情况，不存在违规使用募集资金的情形。

截至 2025年 12月 31日，保荐机构对宏远股份募集资金存放、管理与实际使

用情况无异议。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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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向不特定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并上市）

单位：万元

募集资金净额（包含通过行使超额配售权取得的

募集资金）
28,071.72 本报告期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14,809.00

改变用途的募集资金金额 -
已累计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14,809.00

改变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比例 -

募集资金用途

是否已变更项

目，含部分变

更

调整后投资总

额（1）
本报告期投入

金额

截至期末累计

投入金额

（2）

截至期末投入

进度（%）(3)
＝(2)/(1）

项目达到预定

可使用状态日

期

是否达到预计

效益

项目可行性是

否发生重大变

化

电磁线生产线

智能数字化升

级项目

否 5,591.56 3,922.78 3,922.78 70.16% 2026/8/30 不适用 否

电磁线生产线

智能数字化扩

建项目

否 5,557.90 3,741.60 3,741.60 67.32% 2026/2/28 不适用 否

电磁线研发中

心建设项目
否 1,127.30 0.00 0.00 0% 2028/8/30 不适用 否

新能源汽车高

效电机用特种

电磁线生产基

地项目

否 7,879.05 1,460.87 1,460.87 18.54% 2027/2/28 不适用 否

补充流动资金 否 7,915.91 5,683.75 5,683.75 71.80% 不适用 不适用 否

合计 - 28,071.72 14,809.00 14,809.00 - - - -
募投项目的实际进度是否落后于公开披露的计划

进度，如存在，请说明应对措施、投资计划是否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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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调整（分具体募集资金用途）

可行性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说明 不适用

募集资金用途变更的情况说明（分具体募集资金

用途）
不适用

募集资金置换自筹资金情况说明

公司于 2025年 11月 4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第三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第五次会议、第三

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2025年第二次专门会议，审议通过《关于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已投入募投项目

及已支付发行费用的自筹资金的议案》，同意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已投入募投项目及已支付发行

费用的自筹资金 7,196.80万元。中汇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关于沈阳宏远电磁线股份

有限公司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和支付发行费用的鉴证报告》（中汇会鉴

[2025]11344号）。

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审议额度 不适用

报告期末使用募集资金暂时补流的金额 不适用

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购买相关理财产品的审议额度 不适用

报告期末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购买相关理财产品的

余额
不适用

超募资金使用的情况说明 不适用

节余募集资金转出的情况说明 不适用

投资境外募投项目的情况说明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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